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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觀測站：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勞工為何抗爭？ 

   「 105年 6月 24日深夜，在教育界工作的于先生抱着 1歲多的孩

子出現在中華航空罷工現場，陪伴自己在中華航空工作的空服員妻子，

這是一家人難得的相處時間。于先生說，這個月妻子的工作變得非常

忙碌，在家陪伴孩子的時間也變少了好幾天，每次媽媽一回家，年幼

的孩子便會變得非常黏媽媽。『他也知道，媽媽每次一離開就會很久，

母子相處時間很短。』」（端傳媒 105年 6月 24日報導1）。 

    105年的中華航空空服員罷工行動，是我國空服員罷工行動的首例，

同時也是繼 104 年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後，我國航空史上第 2 次有航

空業界員工取得合法罷工權。近期一連串勞工抗爭行動躍上媒體版面，

甚至有不少新組成的工會表示係受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行動

的啟發，開始進行工會組織並且醞釀進行罷工，到底桃園市空服員職

業工會在 105年間基於什麼原因進行抗爭呢？ 

    「去年公司人力荒改善後，她（空姐 J）請了半年長假，到現在睡

眠品質不好的問題都沒有完全恢復。至於其他同事，有人內分泌失調

全身起紅疹，有人曾經在返國班機上突然發高燒，一降落桃園就用救

護車急送敏盛醫院，住了一個禮拜。」（端傳媒 2016年 6月 24日報導） 

    自 97年兩岸開放直航後，航班越來越密集，加上廉價航空的興起，

傳統航空公司為了競爭，也開始加開紅眼航班，造成空服員的生理時

鐘大亂，「休息」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然而讓中華航空空服員決定進

行罷工的最後的引爆點，則是中華航空近年來要求新進空服員簽署一

 
1 是什麼原因引爆台灣華航史上最大罷工？ - 端傳媒 201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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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協定，同意將每月工時上限從 174 小時一口氣調高到 220 小時，同

時也要求資深員工跟進簽署。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認為只要員工簽

署協定，公司就可能據此讓空服員上 220 小時的班。工會對這些問題

提出 7項訴求，要求中華航空公司進行協商： 

1. 反對勞動基準法第 84-1條迫害，除越洋航線外，其餘工作條件一律回

歸勞基法。 

2. 外站津貼應從每小時 2元美金提高至 5元美金，非本會會員不得享有。 

3. 未經工會同意，不得變更報到地點及工時計算方式。 

4. 國定假日依法給予雙倍工資。 

5. 保證年休假 123天、月休 8天、季休 30天。 

6. 實施考績雙向互評。 

7. 給予本會代表、理事及監事會務公假。 

    最後工會與中華航空公司就這 7 項爭議無法達成共識，工會於自

105年 6月 24日凌晨 0時起開始發動罷工行動，中華航空從桃園、松

山出發航班總計 67班，除總統專機外全面停飛。 

   勞動放大鏡：我國罷工法律之規範與保障 

一、 罷工是我國集體勞動三法明文保障的權利 

    罷工屬於勞動三權中的爭議權，是我國勞動法明文保障的權利，

工會為了對抗雇主不當侵害或干擾工會的存續與行動，可發動「不當

勞動行為罷工」；工會為了改善勞工的工作條件，也可進行「調整事項

勞資爭議罷工」，而調整事項勞資爭議的目標是改善勞工的經濟生活，

故也稱為「經濟性罷工」。上述的中華航空空服員罷工事件，便是工會

為了工作時間等勞動條件而進行的經濟性罷工。 

二、 《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工會宣告罷工之限制 

    在工會為了改善勞動條件而進行經濟性罷工時，有哪些法律規範



應該注意？只要工會和雇主產生勞動條件上的爭議，工會就可以發動

罷工嗎？罷工雖然屬於勞動法令規範的合法爭議行為，但為了確保罷

工程序合理並避免權利濫用，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爭議行為章」

中，立法者規定了工會發動罷工的層層要件，是工會與會員都需要注

意的規範。 

    法律規範要求工會和雇主間發生勞資爭議時，不能直接訴諸罷工，

須先到各地勞工局（處）進行勞資爭議調解，雙方嘗試用行政協商的

方式解決爭議，若調解不成立，工會才能繼續計劃罷工行動；工會在

調解失敗後不能直接宣告罷工，而須先經會員罷工投票通過，這樣的

法令規定讓工會必須進行大量宣傳與動員，激發工會會員前來參與罷

工投票，並且取得半數會員的同意，才能宣告罷工。 

三、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事件中的罷工程序 

    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事件中，可以看到該工會遵守相關

程序的合法示範： 

（一）工會係因改善會員勞動條件事項與雇主發生爭議，才能以解決

該爭議為目標來進行罷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係因改善會員工作時間等 7 項要求，

向雇主提出反對簽署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的責任制與保障休

息日等事項而無法與雇主取得共識。這些基於勞動條件改善目的

而產生的爭議，就是「調整事項勞資爭議」，屬於法律允許勞工

可以經由罷工來解決問題的爭議類型。 

（二） 調整事項勞資爭議必須先經過勞工局（處）調解，而且工會無

法與雇主達成共識致爭議未解決。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為解決勞資雙方間的 7項爭議，與華

航公司於105年5月27日時於桃園市勞動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

但未能達成共識，工會於調解失敗後，即發布「空服員職業工會

與華航公司調解破裂聲明」。 



（三）調解失敗後，工會不能逕由理事會或理事長宣告開始罷工，必

須舉行罷工投票且有工會會員半數同意後，才能宣告罷工。 

    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華航公司調解破裂後，工會在 105 年 5

月 27日發布聲明表示：「為保障會員權益，本會將依據勞資爭

議處理法進行罷工投票，屆時將視投票結果，決定是否進行罷

工。」工會嗣後舉行罷工投票，於 105年 6月 21日 18時結束

長達 14日的投票程序，工會 2,638名會員中投出 2,535張同意

罷工票，9 張不同意罷工票，大幅超過法定半數會員同意的罷

工門檻。 

    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事件，可以看到從勞資爭議發生、

到工會可以正式宣告進行罷工，需要歷經漫長而嚴謹的程序，勞工要

行使罷工權，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要多數會員共同經過團結

且民主的程序，才能展開罷工行動。 

四、 禁止罷工之勞工與罷工中的「必要服務條款」 

    在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事件中，有輿論認為航空業涉及社

會大眾的運輸交通，應該不可以罷工。目前除了教師與國防部及其所

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不得罷工之外，我國集體勞動法保障其他勞

工在符合法定罷工程序的前提下有進行罷工的權利。較特別的規定是，

自來水事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醫院、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

算之金融資訊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

付系統業務事業中的工會，例如新海瓦斯工會或是台北市聯合醫院工

會，這些工會若要發動罷工，依法必須先和雇主（新海瓦斯公司、台

北市聯合醫院）約定「必要服務條款」才能進行罷工，也就是約定罷

工時不停止提供服務的範圍，以確保人民不會因為罷工而受到生命、

身體健康的危險，例如約定醫院於加護病房與急診室不進行罷工的「必

要服務條款」，則醫院員工亦得組織罷工。 

五、 罷工時，勞資雙方的行為準則 

工會經過上述的合法罷工程序後，可以宣告罷工並設置罷工糾察



線，這是《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條第 1項的明文規範，但是法令同

時也規範，罷工時若以強暴脅迫致他人生命、身體受侵害或有受侵害

之虞時，仍然要受到處罰。換言之，罷工時，工會會員依法可以不用

上班，還可以為了確保罷工對於雇主會產生壓力而前往公司拉起封鎖

線（例如用糾察線的方式和平勸說員工不要前往罷工現場上班、或是

呼籲顧客不要前往消費），以阻礙雇主的生產，這些行為若是以和平的

方式進行，都在法律保障的範圍內；而雇主為了減少罷工的影響，依

法也可以採用和平的方式進行對抗行為，若是請保全拆除或毀壞工會

搭起的糾察線，就屬於非法的對抗行為了。 

   勞動小提醒：勞資雙方於罷工時要注意的重要事項 

如果同學未來在職場上遇到勞資爭議，想採取罷工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應該注意的事項如下： 

一、 勞工應先組織工會，才能合法進行罷工程序：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條第 1項規範：「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

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若

勞工無法靠一己之力改善工作條件，就必須組織或加入工會，用集體

的力量來對雇主提出協商要求，於協商不成時再用集體行動─罷工來

對雇主施壓，以取得平等的談判基礎。 

二、須依照法令規定 進行調解與罷工投票，工會才能宣告罷工： 

如果透過協商（調解）的方式無法與雇主達成共識，為了不淪為

「集體行乞」，勞工只能透過罷工來對雇主施壓，而罷工應先經過民

主的罷工投票程序，以展現多數會員共同意志，這同時也是工會向會

員宣傳罷工訴求與工會理念的機會，在取得多數會員的認同後，罷工

行動也會有更多會員的投入與支持。 

三、 罷工時，勞資雙方都不能有影響他人生命、身體安全的行為： 

罷工是勞工為達成工會主張所為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之阻礙事業

正常運作行為，因此罷工可以合法地阻礙雇主生產，但是《勞資爭議



處理法》同時也規範，罷工時若以強暴脅迫致他人生命、身體受侵害

或有受侵害之虞時，仍然會受到處罰，易言之，工會不可以要求會員

進行影響他人生命、身體安全的行為；雇主若要對抗罷工，也必須用

和平不影響他人生命、身體安全的方式進行。 

四、 雇主不能因為勞工參加罷工而解僱或懲戒勞工： 

因為罷工是我國法律保障的合法行為，因此雇主不得因為勞工行

使合法的權利（罷工權）而將勞工解僱或懲戒，若雇主因為勞工參加

罷工而解僱或懲戒，就會構成法律所禁止的「不當勞動行為行為」，

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決定者，就會由勞動部處雇主新臺幣 3萬元

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勞動大挑戰 

    最後，我們可以一起來思考幾個罷工時會面臨的法律問題： 

案例一 H 公司所開設的連鎖複合式居家修繕商品專賣店，桃園店因

為經營不善預計關店並資遣員工，H公司工會與被資遣的員工前往新

竹縣政府陳情申請勞資調解，經勞資爭議調解失敗後，工會於 106

年 11月 23日通過罷工投票取得合法罷工權，並於 25日在公司的新

竹店前拉起罷工糾察線發動罷工，警方前往罷工現場，認為工會拉起

的罷工封鎖線妨礙顧客的行動自由，後來雙方發生推擠，警方將包括

工會理事長在內的其中 5人逮捕並移送地檢署，後檢察官將 5人無保

請回。 

請問：工會在通過罷工投票後，是否可以拉起罷工糾察線？警察可否

逮捕參加罷工的員工？ 

案例二目前勞資爭議處理法只規定水電燃氣、醫院及金融證券等行業，

行使罷工權應訂定「必要服務條款」，航空業並未納入。去年桃園市

空服員職業工會無預警發動罷工，就有航空業建議將航空業納入必要



服務條款，避免影響旅客權益，今天更傳出勞動部與交通部將修法增

訂罷工預告期。勞動部否認修法，表示因監察院去年底針對華航罷工

糾正交通部及民航局，其中並請勞動部考量預告制的可行性，交通部

3月間發文建議勞動部修法增訂預告期，勞動部因而蒐集各方意見2。

預告期讓業者及消費者有心理準備，也能將罷工衝擊降到最低，交通

部民航局雖然贊成，但勞動部認為預告期會影響罷工效果，未立即採

納。 

請問：你／妳認為我國有關罷工程序的規範（調解不成立、罷工投票

等），是否合理？我國法律有無訂罷工預告期的必要？  

 
2 航空罷工增訂預告期？勞動部否認修法 – 聯合新聞網 2017-07-13：

https://udn.com/news/plus/10187/258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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